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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 

業務項目：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業對 

 

改
善
作
法 

票券金融公司/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/缺失項次(1/1) 

 

改
善
作
法 

辦理客戶審查及疑似洗錢交易態樣檢核作業，未盡確

實。 
缺 失 
態 樣 

 對高風險客戶有超逾一年未辦理定期審查作業。 

 辦理客戶持續審查作業，未確實保存取得確認客

戶身分之所有紀錄資料。 

 辦理帳戶及交易之持續監控作業，未定期檢討態

樣參數設定監控標準之合理性；或對符合所訂防

制洗錢監控態樣時，未確實辦理檢視是否屬疑似
洗錢交易並留存佐證資料。 

辦理客戶持續審查，應確實依客戶風險定期審查

年限辦理，並保存相關紀錄資料。 

應注意客戶姓名及名稱檢核作業之完整性。 

有關疑似洗錢交易態樣，應定期檢討參數設定等

監控標準之合理性，並應確實辦理檢視，留存佐

證資料。 

缺
失
情
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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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 

業務項目：個人資料保護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票券金融公司/個人資料保護/缺失項次(1/1)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未定期檢視員工電腦之防火牆設定，個人資料保護作業

欠妥；或客戶往來契約未依共同行銷規範揭露。 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未依所訂內規定期檢視員工電腦之防火牆設定情

形，致有員工可登入有檔案傳輸管道之網站(如：
Facebook、Instagram 等)。 

 對客戶是否同意其個人資料供集團交互運用，所

設計之聲明書內容及客戶買賣契約書內容，有未
依規定「應列明運用資料之子公司名稱」、「揭露

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子公司名稱」之情形。 

應定期檢視資訊系統防火牆設定，確實辦理客戶個

人資料保護作業。 

應依「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」
於客戶聲明書及契約書揭露交互運用客戶資料之子

公司名稱。 

」 

 



 

 - 3 -  

 
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風險管理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票券金融公司/風險管理/缺失項次(1/1)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台外幣資金流動性風險控管作業規範之訂定有欠妥適。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雖已訂定流動性風險管理指標，惟未適時檢視所訂

風險限額之合理性；或未設立預警機制，不利適時

採取因應措施。 

應檢視所訂流動性風險管理指標之合理性；並研議
訂定流動性風險預警管理機制，以適時採取因應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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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業務項目：票、債券交易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業對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辦理商業本票保證及承銷業務定價有欠妥適。 缺 失 
態 樣 

 辦理授信利率定價作業，對同一客戶信用狀況及
市場利率無重大變化，保證費率卻有相當差異，

保證費率未能反映授信戶信用風險。 

 簽訂一年以上商業本票循環發行承銷交易(FRCP)

契約，對非以票券交易利率指標(TAIBIR 02)定價

者，未敘明定價理由。 

應審酌發行公司信用狀況，核訂妥適之保證費率。 

承作 FRCP 應確實辦理避險決策分析及評估契約定

價合理性。 

缺
失
情
節 

票券金融公司/票、債券交易業務/缺失項次(1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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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 

業務項目：票、債券交易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金融公司/票、債券交易業務/缺失項次(2/4) 

 

辦理客戶免保證商業本票承銷額度之核定作業有欠妥

適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核予免保證商業本票承銷額度時，有未考量客戶財

務結構、營運狀況及流通在外發行總餘額等，覈實
評估資金需求之情形。 

 承銷特定業別免保證商業本票之規模及占比均大

幅提高，未注意同一產業之免保證商業本票發行集
中度之風險。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核予免保證商業本票承銷限額，應衡酌個別公司之

財務結構、營運狀況及流通在外免保證商業本票發
行總餘額等，覈實評估資金需求合理性，避免過度

融通。 

應依「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免
保證商業本票業務自律規範」第六點之規定，注意

同一產業之免保證商業本票發行集中度之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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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業務項目：票、債券交易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金融公司/票、債券交易業務/缺失項次(3/4) 

 

辦理債券成交價格是否偏離市價之檢核作業有欠妥

適。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 辦理債券交易買賣價格與市價偏離之檢核作業，未
依公司所訂成交價偏離規則辦理檢核。 

 未將債券賣出交易及當日買入具評價利益之交易

納入價格檢核範圍，有欠周延。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應確實依公司所訂債券成交價偏離規則，辦理債券
交易價格與市價偏離之檢核作業。 

應將債券評價利益或損失之買入及賣出交易，均納

入偏離市價之檢核作業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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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業務項目：票、債券交易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票券金融公司/票、債券交易業務/缺失項次(4/4) 

 

辦理投資外幣債券作業，事前評估報告未充分揭露信

用風險及利率風險評估事項。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 外幣債券買進簽呈報告未說明債券發行人信用評
等及其變動情形、承作相近年期之美國公債利率報

價、RP 利率或換匯成本等資訊，以供衡量信用風

險及利率風險之參考。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應加強外幣債券之投資評估作業，並確實說明 RP 利
率或換匯成本，以利衡量利率風險及養券利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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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徵審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不動產業保證餘額占保證總餘額比率之計算不確實，

不利授信集中度之風險控管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 對非不動產業實際資金用於不動產投資開發及買賣

者，未納入不動產業保證限額控管。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應確實依授信戶從事之主要經濟活動並輔以資金用
途歸屬行業別，以落實對不動產業授信集中度風險

控管。 

改
善
作
法 

票券金融公司/徵審作業/缺失項次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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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徵審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辦理以空地及餘屋為擔保之授信案件，有未臻嚴謹之

情形。 
缺 失 
態 樣 

 辦理空地擔保授信徵審作業，對未依興建計畫一再

展延動工日期者，未掌握開發期程及評估興建可行
性，不利掌握還款來源。 

 辦理鑑價作業，對同一不動產擔保品，有短期內重

估鑑價，大幅提高押值增貸之情形。 

 辦理以餘屋為擔保之授信案，對授信戶營運及財務

結構不佳，償債能力薄弱者，未瞭解最新餘屋銷售

情形，以掌握還款來源。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應確實掌握空地擔保品之具體興建時程，覈實評估

授信之還款來源，以降低授信風險。 

應確實辦理擔保品鑑價作業，並注意估價作業之合
理性。 

應確實評估餘屋擔保品去化能力及授信戶還款來

源，以控管授信風險。 

改
善
作
法 

票券金融公司/徵審作業/缺失項次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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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業務項目：徵審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改
善
作
法 

參貸聯貸案之徵審作業有待加強。 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未具體評估資金需求合理性，未瞭解實際資金用

途是否與原申貸用途相符。 

 對授信戶聯貸合約承諾事項(擔保品銷售率)有未
確實追蹤控管之情形。 

應確實掌握聯貸客戶資金用途，避免以短期營運週
轉資金供作中長期使用，並確實追蹤餘屋銷售狀

況，以有效控管授信風險。 

票券金融公司/徵審作業/缺失項次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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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檢查局 

 

 

業務項目：內部控制制度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票券金融公司/內部控制制度/缺失項次(1/1)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辦理股權投資相關人員利益衝突防範作業，有規範不明

確且未依所訂內規落實執行。 

。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 股權商品相關人員擔任職務後未出具行為規範聲

明書並予留存。 

 辦理股權投資相關人員交易申報及定期檢核作

業，未比對交易是否與公司股權投資涉有利益衝

突，逕將交易明細存檔備查，檢核作業流於形式。 

 所訂內規「與公司之持股同進同出」之「期間」未

明確定義規範，不利股權利益衝突之檢核認定。 

應明確規範股權投資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行為，確
實依規要求股權商品相關人員出具股權交易證

明，並與公司交易比對檢核，以落實利益衝突管

理。 


